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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的情况公

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交易背景、交易各方以及交易标的的情况 

基于广州市土地规划调整的整体考虑，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仅列示二级单位，以下简称“水

投集团”）、广州有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仅列示二级单位，以

下简称“有林公司”）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等相关政府部门经

协商后，将部分持有的土地进行收储。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和广州有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资信和诚信情况较好，不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债务逾期或失信行为。交易对方包括广州市土地

开发中心、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石门街道办事处，均为广州市

及相关区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非企业法人。 

其中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交易标的系广州市海珠

区工业大道南 389号地块，交易对手为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原

用途为工业用地，变更后的新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

用地。 

广州有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交易标的之一系广州市白云区

广从三路自编 668号、广州市白云区广从三路自编 678号，交易

对手为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原用途为办公、厂房，变更后的新

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广州有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交易标的之一系广州市黄埔区

西部广汕公路北侧原黄陂果园加工厂地段土地，交易对手为广州

市土地开发中心，原用途为工业用地、住宅，变更后的新规划用

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广州有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交易标的之一系广州市白云区

石井街黄金围地段，交易对手为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石门街道

办事处，原用途为工业用地、住宅，变更后的新规划用途为商业

及城镇住宅用地。 

二、交易安排、协议签署情况及履约进展 

上述收储都已完成国有土地收储协议的签署。支付对价参考



《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图册》或广州市土地估价管理

部门出具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约定的基准地价计算交储预付补偿

款，后续将核算结算补偿款。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协议履约未见

异常，已经完成权属变更。 

三、与交易相关的决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事项涉及的协议签署及转让手续办理已

经过本公司有权机构决策审批。 

四、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预计不会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